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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非執行董事任職資格核准的公告

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於2025年11月7日收到《國家金融監督管理
總局關於鄭海陽民生銀行董事任職資格的批覆》（金覆[2025]633號）。國家金融監
督管理總局已核准鄭海陽先生擔任本行董事的任職資格，鄭海陽先生自2025年11
月6日起就任本行非執行董事及本行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。

有關鄭海陽先生的簡歷等詳情，請參閱本行日期為2025年5月30日的公告，內容
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提名非執行董事。截至本公告日，該等信息並無任何變動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高迎欣

中國，北京
2025年11月1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執行董事為高迎欣先生、王曉永先生及張俊潼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為劉永好先生、史玉柱先生、宋春風先生、趙鵬先生、梁鑫傑先生、林立先
生及鄭海陽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曲新久先生、溫秋菊女士、宋煥政先生、楊
志威先生、程鳳朝先生及劉寒星先生。


